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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市民反映：红橡树
小区实行人车分流，但是车辆
随意停放，要求物业公司加强
管理。

高青县回复：经核实，红橡
树小区按照规划，分为普通住
宅和叠拼住宅两部分。小区南
侧32#、33#、35#楼为叠拼住宅，
车位在地上，其中，一、二楼为
一户，车位在楼南侧小区院外，
无须进入小区；三、四楼为一
户，车位在楼北侧小区院内，通
过小区东大门进入。普通住宅
车位均在地下，除救护车、消防
车或有特殊情况业主车辆（车
上载有老人、小孩、病人或拉东
西短暂停留）以外，其他机动车
一律不准进入小区地上停车。
来电人反映情况，可能是因个
别业主未购买车位，为方便停
车谎称有特殊情况驶入小区
后，违规停放在小区内道路上，
而物业又未能做到及时提醒劝
离。针对该情况，已由县住建
局约谈了小区物业公司主要负
责人，要求物业公司切实加强
工作人员管理，切实做好小区
车辆管控工作；同时也倡议广
大业主积极配合，共同维护小
区车辆停放秩序。

高青县市民反映：2019年
修建济高高速占用其1亩半土
地，占地补偿款一直未发放，要
求协调尽快发放。

高青县回复：济高高速项
目属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
高青县境内长42公里，高青县
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14日发
布高征公告〔2020〕2号拟征收
土地公告，拟征收公告中明确
了征收范围、土地位置、征收目
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社会
保障等内容。公告结束后相关
部门对所占土地进行勘测定
界，镇政府与拟征收土地的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
等签订协议。公告中明确：被
征收土地村（居）的具体土地征
收补偿安置方案，待勘测调查
完成后，由县自然资源局会同
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等有关部门制定并公
示。目前，该项目勘测定界（山
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第三
方勘测定界）已完成，并于2020
年11月12日发布了拟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首次预审通过后，因
项目增加了黑里寨镇出口连接
线工程，需报自然资源部二次
预审，目前土地预审已层报至
自然资源部，由自然资源部批
准后（因需自然资源部批复，具
体时间无法确定）发布正式征
地公告，兑付土地补偿款。正
式征地公告中会有具体的占地
补偿标准以及发放事宜，已建
议来电人耐心等待。征地补偿
款拨付程序是土地征收批准后
由县财政局拨付到镇办，再由
镇办拨付到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四议两
公开”方式决定征地补偿费的
发放标准。目前，济高高速征
地工作还未到发放征地补偿款
环节。如果来电人对有关政策
有疑问，可随时到济高高速指
挥部或镇政府咨询。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为学
府壹号小区居民，2018年缴纳
办证费用，但至今未办证，要求
协调尽快办理不动产权证。

高青县回复：经核实，诉求
人为学府壹号小区2号楼业主，
该楼已于2021年9月办理完毕
初始登记，目前正在办理分户
登记。分户登记工作需契税缴
款书、房屋购销合同等相关材
料，但是因为开发企业淄博盘
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不给予配合
盖章，税务部门无法计缴契税，
不能办理契税缴款书，从而导
致不动产权证一直未能办理。
目前，县政府已成立工作专班
进行专题研究解决，协调推动
学府壹号小区不动产权证办理
工作，预计8月31日前能办理
完毕。

高青县市民反映：县体育
场东南门和东北门都上锁，出
入不便，要求协调开锁。

高青县回复：高青县体育
场东南门、东北门与体育家园
小区之间仅有体育场路一路之
隔，前期两门开放时，健身群众
车辆乱停乱放、小商小贩占道
经营，严重挤占体育场路，导致
小区业主正常出行受阻；高青
县体育场临近实验中学，学生
上下学时间体育场路堵塞更加
严重，由于道路堵塞，多次发生
车辆剐蹭事故，已严重影响周
边小区居民正常生活和出行。
前期市民多次反映该问题，经
多部门实地调查并征求群众意
见后，决定关闭体育场东南门、
东北门，开放北大门、西门、南
门；同时加派工作人员做好入
场锻炼群众的引导和疏导
工作。

高青县市民咨询：其与丈
夫在高青化工产业园工作，孩
子在济南商河就读四年级，咨
询是否能够转学至高青，以及
如何收取费用。

高青县回复：经和学生家
长沟通，目前学生在商河县就
读小学四年级，学制为六三学
制。淄博市为五四学制，因两
地学制不同，家长表示暂不办
理转学事宜。

高青县市民反映：1951年
花沟镇王家村驻村干部强行抢
占烈士家属王某房屋，直到
1984年才归还，其间公家占用
此房作为粮所和花沟镇榆林管
区，现要求对政府占用房屋33
年进行补偿。

高青县回复：经核实，来电
人反映驻村干部占用房屋作粮
所和管区办公室情况，因事发

年代久远（1951年，距今已71
年），且原房屋已不存在，目前
仅有来电人口头描述，没有直
接证据支持。已与来电人进行
了多次沟通，了解了部分情况
并让其提供相关的物证人证；
同时安排花沟镇政府加大走访
调查力度，争取在5月7日前完
成相关调查工作，如反映问题
属实，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依
规给予补偿。

高青县市民反映：中心路
千乘新园小区地下车库车辆乱
停乱放，要求加强管理。

高青县回复：针对来电人
反映的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
（1）给小区物业公司下达《告知
书》，要求做好小区停车问题的
整改工作，同时加大禁止车辆
乱停乱放的宣传力度。（2）要求
物业公司加强对门禁的管控力
度，对外来探亲车辆做好登记
工作，并禁止车辆停放在私人
车位上。（3）要求物业公司加大
地下车库巡逻频次，对乱停乱
放、堵塞消防通道行为，进行劝
导和制止；清理“僵尸”车辆。
目前，物业公司已在地下车库E
区配备安保人员，现场维持停
车秩序，对乱停乱放、堵塞通道
的行为进行劝导和制止，情况
已得到极大改观。下一步，社
区将不定期到小区进行督导检
查，督促物业公司持续为业主
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停车
环境。

高青县市民反映：高青县
芦湖公园广场舞、直播持续至
晚上10点，噪音扰民严重，要求
协调降低噪音。

高青县回复：高青县公安
局民警、执法局执法人员于3月
2日晚到芦湖公园，召集现场各
广场舞队伍负责人、直播主播
召开现场会议，要求调低音响
设备声音，缩短活动时间，将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
低。根据近期每日巡逻情况反
馈，噪音扰民问题已得到极大
改观，后期将会对芦湖公园进
行持续的夜间巡逻，发现噪音
扰民问题及时劝阻并进行批评
教育，对屡教不改的，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对相关人员进行
处罚。

高青县市民反映：千乘新
园小区北门为一小门，与规划
图中显示的大门不一致，且该
处有一电线杆出行不便；该小
区绿化带设置不合理；该小区
没有充电桩，要求增设充电桩；
小区供电未交纳至供电公司，
为交纳至物业公司，交纳电费
不便。要求协调物业对以上问
题进行整改。

高青县回复：（1）小区北
门与设计图不符问题。千乘
新园小区为旧村拆迁改造小
区，因开发企业与沿街商铺业

主就拆迁补偿问题未达成一
致意见，导致小区计划新建北
门地块的沿街房尚未拆除。
目前，开发商尚未取得规划北
门地块的土地手续，未进行北
门的规划设计，现存小门只是
为方便业主出入设置的通道。
（2）北门电线杆问题。北门电
线杆是官庄老台区低压电线
杆，2000年9月份由供电公司
架设管理；千乘新园北门通道
于2019年建设，电线杆建设在
前，小区建设在后。2021年，
县供电公司对线杆迁移进行
论证，因牵涉沿街商铺供电等
问题，方案未通过。待沿街房
拆迁后，再予实施。（3）小区绿
化问题。小区规划为人车分
流小区，车位规划建设在地平
以上，绿化在车位的顶部进行
覆土种植。小区的车位以及
绿化建设前经审图部门审核
批准，建设后经住建部门综合
验收通过，根据规划设计不能
进行更改。（4）充电桩问题。
该小区规划设计较早，当时没
有对充电桩进行规划设计。
为了便于群众为电动车充电，
开发商在地下停车场已建成
充电桩3处，同时计划今年底
在地上建成4组车棚和充电桩
设施，目前正在履行相关程
序。（5）用电交费问题。目前，
小区供电设施产权属开发商
所有，由物业公司代收电费。
小区供电改为供电公司直管
模式，需要全体业主出资对小
区供配电设施按照标准进行
升级改造，并经政企多部门联
合验收合格后，供电公司再接
收并统一运维管理。因需业
主承担升级改造费用，经物业
和社区工作人员征求部分居
民 意 见 后 ，均 表 示 不 同 意
出资。

高青县市民咨询：其为黒
里寨镇杨四官村村民，其家中
天然气停气，向金捷燃气公共
账号交费，但交费页面无法打
开，咨询如何交费。

高青县回复：经核实，淄博
金捷天然气公司于2022年2月4
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交费系
统升级暂停网上交费功能。目
前，居民可到县政务大厅和芦
湖小区线下交费窗口进行交
费。已将该情况告知来电人，
其表示已通过线下进行交费，
目前家中已通气。（政务服务大
厅，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
至11:30、13：00至16:30，星期
日正常上班。芦湖小区一期北
门，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8：00
至11:30、13：00至16:30）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为唐
坊镇吴家村村民，现年88岁，去
年其房屋失火烧了两间，现有
的房屋裂纹严重，求助政府帮
助修缮。

高青县回复：经核实，2021

年1月，来电人家中因电器老化
失火，导致2间偏房受损。事发
后，唐坊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
任、梁孙管区党总支书记、吴家
村党支部书记等人员第一时间
赶到其家中查看受灾情况，经
吴家村“两委”协商，计划由村

“两委”筹资为其修缮房屋，但
来电人以自己维修为由，拒绝
接受村“两委”帮助。2021年1
月19日，唐坊镇社会事务办公
室拨付来电人临时救助金2000
元，用于修缮受损房屋。下一
步，唐坊镇将继续协调吴家村

“两委”和老人四个子女帮助老
人翻盖房屋。

高青县市民反映：老华盛
道路每天下午4点至5点有商贩
占道经营，严重阻碍交通，要求
查处。

高青县回复：3月2日下午，
高青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执
法力量到该路段开展规范经营
专项治理行动，要求小摊小贩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和规划位置
进行规范有序经营，对侵占路
面的摊贩进行了批评教育。通
过近段时间持续整治，基本实
现了规范经营。其间和来电人
沟通联系，通报了省市县对鼓
励发展“地摊经济”的初衷和采
取的措施，以及如何对反映路
段的占道经营问题进行整治，
其表示整治效果明显。目前，
高青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已抽调
执法力量，对该路段施行专人
盯岗，现场进行规范、管理，对
不服从管理的实施行政处罚，
确保道路畅通。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为木
李镇常坊村村民，其邻居养牛，
刮北风时异味扰民，要求加强
管理。

高青县回复：经现场查看，
来电人反映的为村东侧某养殖
户存在养殖异味问题。春季因
温度升高加之风向变化，院内
青储料池时有异味散出，工作
人员现场指导养殖户对草料池
进行了全方位篷盖，并使用去
味剂对异味进行了消除。已要
求该养殖户持续做好养殖异味
整治措施的落实，最大限度降
低对周围环境和居民的影响。

高青县市民反映：其2月4
日从金捷燃气公共账号充值
100元未到账，要求核实原因。

高青县回复：经核实，来电
人于2022年2月4日通过淄博金
捷天然气公司微信公众号进行
燃气网上充值（充值表号为
4767016），充值前气表余额为
175元，网上充值的100元费用，
于2月5日0时到账，充值后气表
余额为275元，不存在充值未到
账情况。淄博金捷天然气公司
已和来电人进行说明，来电人
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高青县县长高原接听12345问题办理情况公布

成立专班协调推动不动产权证办理
淄博3月9日讯 今天，淄博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发布《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单位）主要负

责人接话问题办理情况》，就3月2日高青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原接听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问题
给出了回复。


